


附件1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2025年稳增长工作方案
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促进深汕特别合作区（以下简称深汕）新能源汽车产业稳步发展，深入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的《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(2025—2026年)》文件精神，根据《深圳市促进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和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）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及产业规划布局特点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适用范围。本工作方案申报主体原则上应符合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的资助对象条件。本文所称“企业”，是指从事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领域研发、制造和服务的各类企业。

第二章  推动产业规模发展壮大

第二条 支持企业健康持续发展。对2025年全年工业快报产值同比增速较高的企业分档进行奖励：对产值增速达到5%以上的企业，对产值增量部分给予奖励。
第三条  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和增资扩产。鼓励制造业企业进行转型升级，实施技术改造。对新购置设备金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在备案入库后，按照设备购置额的5%给予支持，最高不超过500万元。

第三章  推动产业生态发展

第四条  拓展新能源汽车应用场景。大力推动新能源专用汽车在环卫、物流、港口等公共领域的应用，鼓励建设工程项目使用新能源渣土车。针对新能源汽车典型示范应用项目，按项目总投资的1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第五条  鼓励开展行业活动。鼓励在深汕举办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展会、论坛、赛事等新能源汽车领域主题活动，按实际支出的30%给予补贴，单家机构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
第4章  附则

第六条  本工作方案中所有项目均采取先申报、后补助的方式。申报主体须如实申报项目奖励，不得与《若干措施》等我市汽车产业扶持政策重复申报。如存在已获财政资金奖励的同一发票重复申报，项目材料弄虚作假、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等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，直接取消申报资格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七条  具体资助比例和资助额度在专项资金预算总额范围内，根据符合资助条件的项目数量及评审情况统筹确定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    第八条  本工作方案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1年，由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科技创新和经济服务局负责解释。方案施行过程中如遇国家、省、市、区颁布新政策，则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一— 3 —一

— 4 —

— 5 —

